关于开展2017年度新北区中小学德育和班主任论文评选的通知 
发布部门：教育处     2018-04-13 14:29:18 
各中小学、幼儿园：
　　为总结2017年度学校德育、班主任工作经验，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，提升学校德育，班主任工作水平，经研究，决定开展2017年度新北区德育，班主任论文评选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　　1．各校可根据本次德育、班主任论文选题（见附件1），发动全体教师及班主任结合学校德育工作五大主题、班主任工作实际及我区学校文化建设、班级文化建设和学科渗透等德育实践研究，积极撰写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，具有推广价值或借鉴意义的论文，参与区级评选。已发表或在区级及以上获奖的论文不再参评。
　　2．各校应在校极评选的基础上，班主任论文数量严格按班级数的20%；学校其他教师按5%择优推荐论文。
　　3．所有参评论文必须为作者原创，杜绝抄袭论文。凡上报论文作者均应在文章结尾处手写承诺：本论文为原创，绝无抄袭！承诺人（签名）。学校分管德育校长应认真审核、确认无误后签字、学校盖章。凡评比中发现抄袭论文，将通报学校及作者，并取消其5年参评资格。
　　4.论文具体要求：
　　（1）页面设置：A4，上、下、左、右边距各为2cm。
　　（2）文体格式：第一页左上角画方框，内有“2017年新北区中小学德育和班主任论文”，用小四号楷体，列二行。标题用小2号黑体。标题下为作者单位及姓名，用小三号楷体。正文用小四号仿宋体，行距为1.5倍。每页在右下角页脚标明页码。
　　（3）每篇论文交文本稿一式三份，同时上报电子稿至邮箱273380454@qq.com，由学校统一报送教育处。联系人：戚宇凡，电话：85127357。
　　5、各校推荐上报时按附件2的表式做好汇总并按论文质量由高到低依次排序，上报论文文本稿请对应排序。汇总表和论文电子稿一同发邮件至区德育群共享，截止时间为2018年5月11日。
　　6、论文不收评审费。
　　我区将组织专家开展区级评选，评出中学组、小学组、幼儿园组一、二、三等奖若干名。
　　附件1：2017年度新北区中小学德育和班主任论文选题
　　附件2：2017年度新北区德育和班主任论文汇总表
　　新北区教育文体局
　　2018年4月1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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